
关于 2024 年 12 月 25 日拟对栾川县鑫宝矿业有限公司扎子沟尾矿库（头
道沟尾矿库接替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拟对《栾川县鑫宝矿业有限公司扎子

沟尾矿库（头道沟尾矿库接替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审批意见的严

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反馈

我局。公示期为：2024 年 12 月 25 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

联系电话：0379-60330033

通讯地址：栾川县钼都路（471500）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有关规定，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

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接收听证申请的地址和时间：伏牛中路栾川县政务服务大厅生态环境局窗口；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法定节假日按国家和栾川县有关规定执行。

洛阳市生态环境局栾川分局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拟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

评价机构

建设项目

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公众参

与情况

1

栾川县鑫宝

矿业有限公

司扎子沟尾

矿库（头道

沟尾矿库接

替库）建设

项目

栾 川

县 石

庙 镇

石 宝

村

栾川县鑫

宝矿业有

限公司

河 南 景

林 环 保

科 技 有

限公司

该 项 目

位 于 栾

川 县 石

庙 镇 石

宝村，主

要 建 设

内 容 包

括 新 建

括 初 期

坝、拦洪

坝、排洪

系统、排

渗设施、

防渗，项

目 总 投

资 26000

万元，其

中 环 保

投资 930

万元。

营运期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一）废气

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尾矿库干滩以及堆积坝扬尘，尾矿

放矿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均匀放矿的原则，注意平整度，避免

出现细粒尾矿大量集中沉积于某端或某侧。在非雨天及大风天

气，向库区尾矿裸露处喷洒水，喷水的次数和水量应结合当时

具体条件，由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掌握，把握的原则是不影响

堆存作业，同时又能达到最佳的控制粉尘的效果。堆积坝坡面

及时覆土绿化，边生产边恢复。

（二 ）废水

项目废水包括尾矿回水和生活污水。库内澄清水经排水井

—排水隧洞—回水池—回水管线至鑫宝选厂高位水池用于选厂

选矿，不外排；坝体渗水和库区下渗水全部进入初期坝下游回

水池内，同库区尾矿澄清水汇合后回用不外排；尾矿库内地下

渗水排至截渗库后接入回水管自流送至选矿厂回用，不外排田。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定期清理由周边村民拉走用于农田

肥田。

（三）噪声

项目运营期噪声源主要为各类泵产生的噪声，噪声源强可

达 75～80dB(A)，将泵设置在泵房内的前提下，进一步采取隔

声、减振等措施，场区绿化，植树种草等措施。

（四）固体废物

建 设 单

位 按 照

《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公 众

参 与 办

法》的要

求 进 行

了 公 众

参与，企

业 出 具

承 诺 保

证 公 众

参 与 内

容 的 真

实性。



项目固废为生活垃圾，办公生活区内设置垃圾箱及垃圾桶

进行收集，经垃圾箱和垃圾桶收集后运至石庙镇垃圾中转站集

中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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